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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专题

济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张庆军———

以以新新《《消消法法》》为为剑剑 为为消消费费者者护护航航

“新《消法》修改后，需要让消费
者了解新《消法》，懂得运用自己的
新权益。”张庆军说，工商部门充分
利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组织开
展有特色、受欢迎的群众性消费教

育引导活动，营造声势，帮助更多消
费者了解新法、熟悉新法。

同时，加强与有关部门、行业协
会以及新闻媒体等单位的协作配合，
建立健全多方参与的消费教育引导

工作体系，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和能力，在全社会倡导可持续消费理
念，引导经营者诚实守信、合法经营，
在全社会营造重视消费安全浓厚氛
围，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张庆军说，今年，各级工商机
关将进一步加强12315维权服务站
的建设，按照“走进百姓生活，注重
工作实效”的原则，发挥企业主体
责任和基层组织作用，推动12315
进商场、进超市、进市场、进企业、
进景区等人群较为密集场所，畅通
商场、超市消费维权绿色通道。

济宁市工商局还将加强12315
指挥中心标准化建设，加强12315
投诉举报中心电话接通率、消费者
满意率等指标的量化考核，依托信
息化平台创新工作机制，按照“权
责明确、机制顺畅、高效便捷”的要
求，不断发挥统一调度、网上转办、
快速处置的作用。

同时，推进绿色维权和解通道
建设，建立辖区、异地、跨部门消费
纠纷多元调解机制。支持消协组织
开展工作，综合运用专家评审、问
卷调查等形式，加强群体性、倾向
性消费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案件处
理，提高维权受益面和社会影响
力。

张庆军介绍，今年工商部门将
用好新《消法》赋予的行政监管职
能，以工商总局部署重点整治的家
用电子电器、装饰装修材料、交通工
具、服装鞋帽和省局确定的日用洗
化用品等五大类商品为重点商品，
以大中型商场、超市、专业(批发)市
场等为重点场所，指导经营者开展
书式材料形式审查与商品质量实质
检验相结合的质量准入工作，建立
进货查验档案、供货异常名录、商品

质量定期评估和不合格商品处置制
度，加强商品质量管理，严厉打击销
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

“治理消费纠纷的源头，才是
解决消费纠纷最根本有效的方
式。”张庆军说，他们将进一步制定
和完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
验工作规范，以涉及消费者生命健
康和财产安全的五大类重点商品、
知名品牌商品为重点，制定抽查检
验工作计划。同时，将强化检验数

据的分析利用，适时开展重点商
品、品牌商品质量评价工作，不断
提升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
工作效能。

同时，完善经营者约谈机制，
对申诉投诉特点进行综合分析，通
过一对一约谈、集体约谈等方式，
督促经营者自我整改；坚持经营行
为引导与消费维权执法相结合，集
中整治消费者投诉比较集中的突
出问题。

C 用新《消法》维护正当权益

B 维权服务站进驻景区等

A 从源头上治理消费纠纷
“今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是一个里程碑式

的日子。”济宁市工商局局长张庆军说，新修订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将从3月15日正式施行，新《消法》为消
费者带来新权益的同时，也给工商部门带来更多新责
任。

本报记者 高雯 胡祥东 通讯员 张林 裴忠华

济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张庆军


	Ht02-PDF 版面

